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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果大中型公司的破产清算与重整程序之间是质的差异,那小微企业的清算

和重整程序之间只是量的变化.在清算程序的"债务免责"问题上,小微企业对相关规则的需

求更接近于自然人的.而债务免责跟财产保留制度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世行小微企业

破产程序中的"债务免责"指标实际上表达的是: 小微企业破产需要特殊的豁免财产制度,以

期尽可能实现维持企业经营进而保障就业的立法目标.鉴于对重整成功率的追求已经被世行专

家团队所放弃,因此更优惠的小微企业破产清算制度,比所谓的重整成功更加现实可行.其中

的关键是必须要有独特的破产清算程序尤其是适配的债务免责-财产保留规则,即不完全等

同于个人破产中的现有制度,更不同于大中型公司破产程序中的.

[关键词] 小微企业 破产 债务免责 营商环境 豁免财产

[作 者] 齐砺杰 (1976- ),男,河北泊头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法学博士.现为深

圳大学法学院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商法、破产法.

中图分类号: D922.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602- (2023) 06-0121-18

[1] 有学者认为应当翻译为企业破产,因为企业破产的对称为个人破产,而商事破产的对称为民事破产,各国法律中并

无民事破产之概念.



[2] 对于这个指标,世行前后出现的各种工作文件中对其称呼也是不断变化的.世行2022年新推出的BEE "宜商环

境"评估体系征求意见稿中,使用的官方表述为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直译为中小微企业,缩写

为MSMEs.而在2023年最终定稿的B-Ready "营商环境供给项目"各种官方文件中,不同章节中分别使用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直译为中小企业,缩写为SMEs,不包含微型企业) 和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直译为小

微企业,缩写为MSEs,不包含中型企业) 两种表述,后者主要使用在"商事破产"指标中.这透露了两个重要的信息:

第一,世行评估体系的各种官方文件由多类撰写人参与,每个指标的参与专家各自不同.出于研究内容与写作目的的要求,

所使用的术语有所差别同时也并未进行削足适履式的统一;第二,在"商事破产"领域,世行的专家们认为,中型企业跟

大型企业可适用相同的程序.小微企业需要适用单独的程序.原因可能是这样一个事实: 微型企业 (如中国的个体工商户

级别的),本应归自然人破产领域,不需要放入企业破产指标中考察.因为世界银行自DB "营商环境"评估中设立"办

理破产" 一级指标以来,只评估企业相关的破产程序,并不直接考虑个人破产问题,这一思路继续沿用至B-Ready指标

体系中来并无不妥.但是由于目前世界上还有约一半的国家没有自然人破产程序,因此,为了防止小微企业根本没有任何

可适用的破产程序,故特意在指标中设置了小微企业破产的专门程序这一指标.

[3] 虽然有 《企业破产法》第135条: "其他法律规定企业法人以外的组织的清算,属于破产清算的,参照适用本法规

定的程序."但无法改变"空白状态"之结论.且不论"参照适用"究竟是适用还是不适用、具体如何适用,内容上该条

仅允许非法人企业参照适用 《企业破产法》进行清算,而不能进行重整与和解.即使是参照适用本法进行清算,也根本没

有考虑非法人企业在投资者无限连带责任下,企业如何独立于企业投资者而独立进行破产清算的理论及实操难题.



[4] 《B-Ready方法论手册》,第27页.

[5] 《B-Ready方法论手册》,第27页.

[6] 《B-Ready 方法论手册》,第 5.1.3 Firm Characteristics,第 264 页.

[7]"本条例所称市场主体,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活动的下列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一) 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 (二)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三) 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

合社) 及其分支机构; (四) 个体工商户; (五) 外国公司分支机构; (六)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市场主体."

[8] 截至2022年4月,我国统计有农民专业合作社222.4万户.林丽鹂: 《有条件有信心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访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蒲淳》,载 《人民日报》2022年5月9 日 ,第2版.

[9] 实践中,可能还有"小微企业"是否应包括适格的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但由于该类主体涉及跨境

破产是否可能之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中暂付阙如.

[10] 这主要是一个税法概念,因为独资企业主和合伙人都被认为是自我雇佣者.见美国国内收入署 (Internal Reve-

nue Service,即美国国税局,缩写为IRS) 官方网站上对自我雇佣者范围的界定,https://www.irs.gov/businesses/

small-businesses-self-employed/self-employed-individuals-tax-center,访问日期: 2023 年 8 月 17 日.

[11] 更接近于中国法意义上的独资企业,但翻译为个体工商户也未尝不可.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以下简称 ( 《劳动法》 ) ) 第2条.

[13] 蒋大兴: 《超越"模仿企业/公司"的逻辑——中国小商人 (个体工商户) 法政策之定位优化》,载 《现代法学》

2023年第2期,第5页.



[14] 认为个体工商户是特殊的民事权利主体,既有一部分自然人属性,又有一部分与法人相似的属性.李友根: 《论个

体工商户制度的存与废——兼及中国特色制度的理论解读》,载 《法律科学》2010年第4期,第107-118页.

[15] 有学者建议, "微型企业说"是未来的改革方向.黄波、 魏伟: 《个体工商户制度的存与废 : 国际经验启示与政

策选择》,载 《改革》2014年第4期,第100-111页.

[16] 蒋大兴: 《超越"模仿企业/公司"的逻辑——中国小商人(个体工商户)法政策之定位优化》,载 《现代法学》 ,

2023年第2期,第3页.

[17] 深圳目前所立的个人破产案件中,债务人 (夫妻) 已经出现了多个个体工商户.如李某某、温某某个人破产重整案

(2022) 粤03破124、125号 (个22、23) 和王某、蔡某个人破产重整案 (2022) 粤03破369、370号 (个28、29) .

[18] 根据美国 《破产法典》第11章第5节,(Small Business) "债务人——(A) 除第 (B) 目另有规定外,是指从
事商业或商业活动的人员 (包括该人员的任何关联公司,该公司也是本篇下的债务人,但不包括主要活动为拥有单一房地

产资产的人员),其在提交破产申请或获救济令之日非或有、已清算的担保和无担保债务总额不超过$7,500,000 (不包

括欠1个或多个关联公司或内部人士的债务),其中不少于50％是由债务人的商业或商业活动引起的;……"

[19]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f 6 May 2003 Concerning the Definition of Micro,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2003/361/EC).该建议书附件第一条就是企业的定义: "企业被视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任何实体,无论

其法律形式如何.这尤其包括从事工艺或其他活动的个体经营者和家族企业,以及经常从事经济活动中的合伙企业或协会."

[2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2年11月 1 日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

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有关情况时,公布的数字显示: 截至2022年9月底,仅全国登记

在册的个体工商户就达1.11亿户,占市场主体总量的2/3,是2012年的2.75倍.而且这些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未

来大量会转为各类企业.2022年10月 1 日,国务院公布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自2022年11月 1 日起施行,《个

体工商户条例》同时废止.《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第13条: "个体工商户可以自愿变更经营者或者转型为企业.

变更经营者的,可以直接向市场主体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涉及有关行政许可的,行政许可部门应当简化手续,依

法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便利."



[21] World Bank Working Group on The Treatment of MSME Insolvency, Saving Entrepreneurs, Saving En-

terprises: Proposals on the Treatment of MSME Insolvency, 2018, p.27.

[22]如韩国《债务人重整与破产法》第2部分(重整程序)第9章(经营性小额收入者的简易重整程序)第293-2条第2款:

"小额营业收入者,是指负有不超过总统令规定数额债务的营业收入者,其中,申请重整时重整债权和重整担保债权总额

不超过50亿韩元; ……"

[23] 共划分了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15个行业门类以及

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即总共16个行业) .

[24] 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没有期末从业人员数的,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

[25] 工业、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行业,采用主营

业务收入;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替;农、林、牧、

渔业企业采用营业总收入代替;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采用营业收入指标.



[26] 从征求意见稿来看,中、小、微三种类型的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以及企业控股

等情况,结合行业特点制定.对比2011年印发的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以下简称"300

号文"),意见稿将过去划分的16个行业,合并减少为9个,定量标准则有松有紧.在300号文中,农林牧渔四个行业,

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为微型企业,而意见稿修订为营收300万元以下,就为微型企业.工业行业中,300号文中对中小

企业认定标准为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而意见稿中将其修订为从业人员20人以下且

营收为2000万元以下.在意见稿中,工业行业以及其他行业,中小企业认定标准都是双重的,包括从业人员数量和营收,

以前为单项选择.



[27]"小微企业经常可能是在没有另外单独的法人形式下运作,其商业债务和个人债务紧密混合一体,并且实行一种集

中治理模式,所有权、控制权和管理权相互重叠 (通常在一个家庭内).可能很少或不存在商业记录,包括企业主、家庭

成员、朋友和参与企业运营和融资的其他个人之间的交易记录.关键的商业资产 (如工具或其他基本设备),可能没有明

确确立的所有权.业主将个人资产用于商业目的,并将商业资产用于个人或家庭需要的情况并不少见.为小微企业提供的

劳动和服务可能不按通常的商业惯例加以记录或支付报酬."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五工作组 (破产法) : 《简易

破产制度文本草案》 (A/CN.9/WG.V/WP.172) , 2021,第21页.

[28] 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大多数小微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筹资金、民间借贷、风险投资、银行

贷款这几条途径.据2013博鳌论坛发布的《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报告: 中国现状及亚洲实践》(由博鳌亚洲论坛的官方杂志《博

鳌观察》、中国光大银行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联合制作,项目主持人巴曙松) 显示,在有融资

需求的小微企业中,67％的选择向银行贷款.银行依然是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主力军.具体而言,从银行获得融

资又主要有两种渠道: 1.以企业名义 (采取公司形态的中小微企业其融资归入企业贷款业务) 进行经营性融资,银行一

般采取房产抵押或者权利质押的贷款方式,所以只要有担保物的存在 (该房产无论是在企业主个人名下还是在企业名下) ,

银行还是非常有意愿发放贷款的.如果没有担保物,则据全国工商联2012年发布的《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调查报告》显示,

90％以上受调查的民营中小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2.非公司的企业以及以个人名义为企业经营进行融资.我国大量

小微企业融资朝着"个贷化"的方向发展.名为个人贷款实为企业贷款的现象呈现出"普遍化"、 "形式多样化" (包括

名为个人消费贷款或个人信用卡透支等情形) 的特征,造成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贷款数据失真.王焱、张文斌: 《小微企业

融资"个贷化"现象调查与分析》,载 《中国市场》2018年第25期,第51-52页.但是这种失真只是实际上企业的债务

伪装成了非企业债务,而不是反过来.因此,这种失真对破产案件将企业债务规模作为案件分流依据的影响不大.

[29] World Bank Working Group on The Treatment of MSME Insolvency, Saving Entrepreneurs, Saving En-

terprises: Proposals on the Treatment of MSME Insolvency, 2018, p.27.



[30]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中规定对于诉讼程序而言,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

的简单金钱给付类案件 (即当事人仅在金钱给付的数额、时间、方式上存在争议),标的额为人民币5万元以下的,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对于标的额在人民币5万至10万元的案件,允许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31] 除散见在 《民事诉讼法》和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等多个文件中的一般民事案件繁简分流识

别标准外,各地法院很少制定相应的识别标准细则,原因是标准难免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如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

明确、争议不大"的判断标准就缺乏可操作性,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实践中多数法院会以卷宗数量和标的额及

当事人人数多少作为判断案件难易程度的初步标准.而在破产衍生案件中,由于管理人作为债务人诉讼代表的参与,使得

前述的判断标准进一步失效.因此有法官建议, "破产衍生诉讼案件的繁简识别标准需要在合理提炼要素的前提下制定

基本原则,并辅之以个案识别特殊要素,在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的基础上,将定性问题定量化."见王晓青: 《破产衍

生诉讼繁简分流实证分析——以上海法院近三年来受理的破产衍生诉讼案件为样本》,https://m. 163.com/dy/article/
HUJDLDEM0514ILJ5.html, 2023 年 8 月 18 日访问.



[32] 见欧盟官网: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03H0361, 2023 年 8 月 30

日访问.

[33] 该小微企业不能是合伙人也不能是其他企业的关联企业 (一般以控股25％以上为标准),为鼓励商业发展的特殊

情况除外.

[34] 《B-Ready方法论手册》,第733页.



[35] 《B-Ready方法论手册》,第733、762页和该章所附问卷的问题37 (Questionnaire No.37) .

[36]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B-Ready方法论手册》 中语焉不详,那就是小微企业的破产专用程序中需不需要设置清算转

重整、和解的可能性,类似我国 《企业破产法》第70、95条之规定.也就是受理清算案件之后,到破产宣告之前,程序

是否能转换为重整、和解.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牵涉的问题颇多,比如破产清算程序的申请人是谁、禁止反言原则、

债务人继续经营的意愿、小微企业或者个人破产相比企业破产的特殊性等问题.

[37] 《B-Ready方法论手册》,第733页.

[38] 《B-Ready方法论手册》,第762页和该章所附问卷的问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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